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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指导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任务、重点评价内容、工作程序、主要方法和

要求。

本标准是对《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131-2003）的修订。与原标准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调整、完善了导则结构、评价原则、工作内容、技术要求，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总纲》衔接；

——增加了规划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符合性分析，强化了园区环境准入、入园建设

项目环评要求相关内容，与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建设项目环评联动要求衔接；

——强化了环境问题调查及成因分析、园区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增加了主要污染物减排潜力分

析、园区循环化和生态化建设等相关内容，落实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要求；

——增加了园区环境风险现状调查、预测与评价、防范对策的相关内容，突出了园区环境安全

保障的要求；

——调整、完善了园区基础设施规划方案分析、现状调查、影响预测及环境可行性分析、优化

调整建议等相关内容，明确了园区污染集中治理的基本要求；

——删减了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及环境影响识别和环境容量估算方法两个附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131-2003）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南开大

学。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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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

（保税区、自贸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其他类型开发区（投资区、台商投资区、旅

游度假区、产业园、工业园等）及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产业聚集区、工业集中

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城市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任务、重点评价内容、工作程序、主要方法和

相关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HJ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3.13.13.1产业园区 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 parkparkparkpark

指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引导产业集中布局、聚集发展，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

素，配套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

3.23.23.23.2环境风险防范区 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 riskriskriskrisk preventionpreventionpreventionprevention areaareaareaarea

在 HJ 169中界定的最大可信事故下，释放至大气的有毒有害物质扩散至毒性终点浓度，或释

放至水体的有毒有害物质预测浓度达到和超过生物伤害阈值，经综合确定的环境风险防控范围。

除以上术语和定义外，HJ130中术语和定义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4.总则

4.14.14.14.1评价范围

时间维度上，应包括产业园区整个规划期，并将规划近期作为评价的重点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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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上，应包括规划的产业园区及可能受到规划实施影响的周边区域。

4.24.24.24.2评价原则

突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源头预防作用，坚持保护和改善园区环境质量。

a) 全程互动。评价在规划编制早期介入并全程互动，扩大公众参与及会商对象，吸纳各方意

见，优化规划。

b)统筹协调。协调好产业发展与园区环境保护，统筹园区环境污染防治、资源集约节约及循环

化利用、环境风险防控，引导园区生态化、绿色化发展。

c)协同联动。衔接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细化园区环境准入要求，指导建设项目环境准

入及其环评内容简化，实现区域、园区、建设项目环评的系统衔接和协同管理。

d)突出重点。立足规划方案特点及资源环境特征，充分利用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中符合时效

性的数据资料及成果，对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并重点关注制约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

污染因子、潜在重大环境风险因子的影响预测和评价。

4.34.34.34.3评价基本任务

4.3.1 园区现状调查、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园区发展及规划实施主要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分

析。

4.3.2 识别规划实施主要资源、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实施的生态压力、污染物减排潜

力、环境影响及区域资源、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承载状态，环境风险潜势较高的园区还应将环境风险

评价防控作为评价重点。

4.3.3 论证规划实施的环境合理性，提出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包括园区产业定位、发展规

模、产业结构、布局及环境基础设施选址、规模、工艺、建设时序、处理深度等调整建议。

4.3.4 提出园区既有环境问题及不良环境影响的减缓对策、措施，制定园区环境准入和规划所

含建设项目的环评要求。

4.44.44.44.4评价流程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流程见图 1。

5.规划分析

5.15.15.15.1规划概述

5.1.1规划沿革及编制背景。说明园区从设立以来的管理、范围等变化情况及发展历程；历次

规划编制、修编、批复情况；规划范围、目标、规模、布局、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等沿革演变。

5.1.2规划方案和定位。说明园区规划目标、规划范围、时限、产业定位、发展规模、发展时

序、用地布局、功能分区、能源和资源利用结构等。

5.1.3产业发展方案。说明园区产业结构，重点介绍规划主导产业及其规模、布局、建设时序

等，规划所包含具体建设项目的性质、内容、规模、选址、项目组成和产能等。

5.1.4基础设施建设方案。重点介绍园区建设或依托的污水集中处理、固废（含危废）集中处

置、中水回用、集中供热、给水、供气、供能、交通、管廊等规划方案。

5.1.5环境和生态保护方案。重点介绍园区环境保护目标、指标体系、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和措

施、园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方案、环境保护管理及环境风险防控、应急保障机制等。

5.25.25.25.2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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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园区规划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

划等的符合性和协调性，明确在空间布局、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风险防范

要求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重点关注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要求的符合性。

图 1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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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状调查与评价

6.16.16.16.1现状调查与评价基本要求、方法参照执行 HJ130。根据园区发展阶段、产业和环境特点选

择调查评价内容，新设立园区只需调查 6.2、6.4、6.5、6.7，开发程度较低且不涉及高污染、高风

险产业的园区可简化 6.2、6.6调查内容，对与规划实施有密切关系的环境要素应全面、详细调查。

可引用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成果简化相关调查与评价工作。

6.26.26.26.2园区开发与保护概况调查

调查园区三产结构、工业结构、主要产业产能规模、人口规模，环境监管和监测能力现状；调

查园区规划环评、跟踪评价执行、落实情况，主要污染行业污染防治情况，企业环评、验收、排污

许可证管理等开展情况；调查园区已建或依托的区域环境基础设施概况，包括规模、布局、服务范

围、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效果、处理后达标排放情况等。

6.36.36.36.3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调查、分析园区及主要产业资源、能源结构、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情况；说明相关资源、能源

可利用总量或利用上线要求；分析园区资源能源集约、节约利用与同类型园区或相关政策要求的差

距和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6.46.46.46.4生态现状调查

调查评价范围内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及各类环境敏感区的分布、范围及其管控要求，

明确与园区的空间位置关系；调查评价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现状及产业用地、居住用地及生态用地

的冲突。

6.56.56.56.5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回顾性评价

调查评价范围主要污染源类型和分布、污染物排放特征和水平、排污去向或委托处置等情况，

确定主要污染行业、污染源和污染物；调查评价区域水环境（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域）、土壤

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底泥（沉积物）环境等质量状况，调查因子包括常规及特征污染因子，

重点关注区域超标污染因子及园区特征污染因子；分析评价范围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

素，说明环境质量超标或突破环境质量底线的位置、时段、因子及成因。

6.66.66.66.6环境风险现状调查

调查园区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危险化学品，确定重点关注的环境风险物质；调查园区现状重

点环境风险源清单、环境风险受体及其分布；调查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联动状况，分析园区环境风险

防控水平与环境安全目标或要求的差距。

6.76.76.76.7现状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

分析园区现状问题及成因，明确主要环境问题与上轮规划布局、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及开发方

式等的关系，提出园区发展及规划实施需重点关注的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制约因素。

7777.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7.17.17.17.1环境影响识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方法参照执行 HJ130。

7.27.27.27.2环境影响识别

识别土地开发、功能布局、产业发展、资源和能源利用、大宗物质运输及基础设施运行等规划

实施全过程的影响。分析不同规划时段规划开发活动对资源和环境要素、人群健康等的影响途径与

方式，及影响效应、影响性质、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筛选出受规划实施影响显著的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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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或潜在重大环境风险因子，结合制约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污染因子，确定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的重点。

7.37.37.37.3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衔接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目

标，从生态保护、环境质量、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建立环境目标和评价指

标体系，确定不同规划时段环境目标值及评价指标限值。评价指标应充分体现规划产业特征及园区

环境基础设施共享、资源和能源集约、节约利用的特点。

8.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8.18.18.18.1基本要求

8.1.1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基本要求、方法可参照执行 HJ 130及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并根据园区规划影响特征及当地环境保护要求确定预测与评价内容。

8.1.2明确不同规划时段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状态，说明规划实施能否

满足环境目标要求。

8.1.3对于环境质量不符合环境功能要求或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应分析园区污染物减排潜

力，结合区域限期达标规划对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进行预测。

8.28.28.28.2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压力分析

8.2.1结合主要污染行业污染控制、园区污染集中处理、资源能源集约利用水平，估算园区水

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需求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8.2.2重点关注有潜在重大环境影响或风险的特征污染物排放特征，分析其污染源类型、空间

布局、排放方式、污染物排放强度及污染控制水平，估算排放量。

8.38.38.38.3环境要素影响预测与评价

8.3.1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分析园区污水产生、收集与处理、尾水回用情况，分析尾

水排放等对受纳水体（地表水、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对纳入区域市政污水处理系统的园

区，从依托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模、接纳能力、处理工艺、纳管水质要求、配套污水管网建设、达

标排放等方面，论证园区污水纳管的环境可行性。

8.3.2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预测评价产业发展方案、综合交通规划及集中供热、固废焚

烧、废气集中处理中心等设施建设方案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区外污染源对园区的影响。

8.3.3声环境影响分析。分析规划实施后集中居住区等声环境敏感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

8.3.4固废处理处置及影响分析。预测、分析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固废种类、数量、处理处置

方式、综合利用途径及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纳入区域固废管理处置体系的园区，从接纳能力、处

理类型、处理工艺、服务年限、污染物达标排放等方面，分析依托设施的环境可行性。

8.3.5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对位于地下水环境敏感区或地下水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园

区，分析污水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或污水（渗滤液）渗漏等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8.3.6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对涉及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园区，分析规划实施可

能造成累积性影响的污染物、行业及地块的土壤环境质量影响。

8.3.7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等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及

园区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8.3.8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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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生产、使用、储存等的产业园区，识别规划实施可能

产生的危险物质、风险源，辩识环境风险类型及最大可信事故，预测评价各类突发性环境事故对人

群聚集区等重要环境敏感目标的环境影响；涉及大规模危险化学品输送和运输的产业园区，分析交

通运输环境风险影响。

b）涉及对人体和生物产生危害作用的重金属污染物、无机和有机污染物、放射性污染物、微

生物等的园区，根据园区特征污染物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人体可能接触的途径、方式及可能产

生的人群健康风险。

8.48.48.48.4累积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分析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累积性影响的污染因子、累积方式、累积途径、累积影响范围和程度，

重点关注大气—土壤—地下水环境等跨相介质污染物的输送及累积效应，从时间和/或空间角度分

析累积环境影响。

8.58.58.58.5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分析

8.5.1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成果，根据规划的资源、环境利用特点，确

定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分析评价内容。

8.5.2分析园区资源（水资源、能源等）利用及污染物（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等）排放对区

域相关环境管控单元资源、能源利用上线及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的占用情况，评估区域资源、能源

及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承载状态。

8.5.3环境质量超标的园区，以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前提，提出园区削减存量源污染物和

控制规划新增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方案；资源超载的园区，以不突破资源利用上线为原则，提出

资源集约和综合利用途径及方案，明确园区资源利用总量控制要求。

9.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9.19.19.19.1产业园区环境准入要求

9.1.1衔接区域生态环境管控分区，落实园区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污染物允许排放量、

规模、效率（强度）等区域生态环境准入约束性管控要求，细化园区空间管制分区及环境准入要

求。

9.1.2空间管制分区。园区与区域优先保护单元重叠地块，园区内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河

流水系、湿地、潮间带、山体、绿地等，划为园区保护区域。保护区域外划为园区重点管控区域。

9.1.3 园区保护区域准入要求。列出园区保护区域禁止或限制布局的规划用地类型、规划行业

类型等，对不符管控要求的现有开发建设活动提出整改或退出要求。

9.1.4园区重点管控区域准入要求。

a）空间布局约束要求。对既有环境问题突出、土壤重金属超标、污染企业退出的遗留污染棕

地、弱包气带防护性能区等地块，提出禁止和限制准入的产业类型及严格的开发利用环保准入条

件；针对环境风险防范区、环境污染显著地块等，提出限制、禁止布局的用地类型或布局的建议。

b）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包括园区主要常规、特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及存量源削减量和新增

源控制量、主要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准入要求，现有源提标升级改造、倍量削减（等量替代）等污

染物减排要求，主要污染行业预处理、污染深度治理等要求。

c）环境风险防控要求。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生产、使用、储存的产业园区，应

提出重点环境风险源监管，禁止或限制的危险物质类型及危险物质在线量，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监

管，高风险产业发展控制规模等要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或污染土壤修复等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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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求。包括园区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利用总量及利用效率等准入

要求。水资源超载园区应提出中水回用要求，禁止、限制准入的高耗水行业类型、工序类型；地下

水超采园区应提出地下水压采总量及地下水禁止、限制开采要求等。涉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园区

应提出禁止、限制准入的燃料及高污染燃料设施类型、规模等要求。

9.29.29.29.2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论证

9.2.1基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目标，结合规划协调性分析

结论，论证园区规划目标与发展定位环境合理性；

9.2.2基于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管控、资源开发利用管控，结合环境影响预测与评

价结论，以及园区循环化、生态化发展要求，论证园区规划规模（产业规模、用地规模等）、结构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运输方式的环境合理性；

9.2.3基于园区空间布局管控分区及要求，结合规划实施对保护区域的影响预测及环境风险评

价结论，论证园区布局的环境合理性；

9.2.4基于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影响分析，论证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固废（含危废）集中安全处

置、集中供热、废气集中处理中心等设施选址、规模、建设时序、排放口（排污口）设置等的环境

合理性。

9.2.5 特殊类型产业园区规划方案综合论证重点

a）化工及石化园区，重点从环境风险防控要求的约束，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环境

质量影响等方面，论证园区产业定位、高风险产业及下游产业链发展规模、园区内部功能分区及用

地布局、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方案及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的环境合理性。

b）涉及重金属污染物、无机和有机污染物、放射性污染物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的产业园区，重

点从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约束，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人群健康

影响、土壤和底泥（沉积物）环境等累积性影响方面，论证园区产业定位和产业结构、主要污染行

业规模和布局、污染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方案的环境合理性。

c）城市新区，重点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约束、资源开发利用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规划实施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环境风险及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等方面，论证新区发展方向、功能布局、人

口及用地规模、产业定位及结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合理性，或环境基础设施与区域共建共

享方案的环境可行性。

9.2.6规划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和环境效益分析要求执行 HJ130。

9.39.39.39.3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9.3.1规划实施后无法达到环境目标，或与主体功能区划、国土空间规划等冲突，应提出园区

总体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的优化调整建议。

9.3.2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园区空间布局约束管控要求不符，或对生态保护红线及

园区内、外环境敏感区等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或产业布局及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产生的环境风险不

可接受，应对园区布局、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9.3.3规划产业发展方案可能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险或人群健康影响，或超

标园区考虑区域污染防治和园区污染物削减后仍无法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或污染物排放、

资源利用不符合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求，应对产业发展规

模、产业结构等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9.3.4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或无法满足规划实施需

求、难以有效实现园区污染集中治理的，应提出选址、规模、建设时序及处理工艺、污染物排放口

设置、提标改造、中水回用及配套管网建设等优化调整建议，或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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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明确优化调整后的规划布局、规模、结构、建设时序等，并给出优化调整的图、表，确

保园区环境质量改善，并达到规划环境目标要求。

9.3.6将优化调整后的规划方案作为推荐方案。

9.4规划环评与规划编制互动情况说明。说明园区规划环评与规划编制的互动过程、互动内

容，各时段向规划编制机关反馈的建议及采纳情况等。

10.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针对园区既有环境问题及规划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提出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

措施。

10.110.110.110.1园区循环化发展对策

从完善园区能源梯级利用、中水回用和工业水循环利用、资源综合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

方面，提出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化发展的对策。

10.210.210.210.2园区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从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重大风险源在线监控、突发性环境风险事故应急响应、环境应急保

障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企业、园区、区域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的对策，园区与区域风险防控体

系的衔接机制。

10.310.310.310.3环境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

落实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及污染防控方案，提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升水环境质量、分类防治

土壤环境污染等强化园区环境污染治理方案，园区与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的对策、机制。

10.410.410.410.4生态建设与保护方案

从生态修复、生态廊道构建、绿化隔离带或防护林等缓冲带建设方面，提出园区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空间等保护方案及生态建设方案。

11.规划包含建设项目的环评要求

11.1 分行业提出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

11.2对符合园区环境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提出简化入园建设项目环评的建议。

a)对不涉及园区保护区域，且满足重点管控区域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简化选址环境可

行性分析、政策符合性分析的建议。

b)对不占用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生态环境调查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的建议。

c)对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且不新增特征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直接引用符合时效

的园区环境质量现状和固定、移动污染源调查结论，简化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的建议。

d)对依托园区供热、清洁低碳能源供应、废气集中处理中心、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物集中处

置等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可提出正常工况环境影响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的建议。

12.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与环境管理

12.112.112.112.1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12.1.112.1.112.1.112.1.1拟定跟踪评价计划，对园区规划实施全过程产生的实际资源、环境、生态影响进行跟踪

监测，对规划实施提出管理要求，并为后续园区跟踪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跟踪评价计划基本要

求参照执行 HJ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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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1.12.1.12.1.2222园区跟踪监测方案是跟踪评价计划的重要内容，包括跟踪监测的环境要素、生态指标、

监测因子、监测点位（断面）、监测频次、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执行标准等。主要要求为：

a）监测对象应包括环境敏感目标、产业集中单元、现状环境问题突出的单元、园区优先保护

区、重点控制断面，区域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单元等。

b）监测要素应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沉积物（底泥）环境

等，必要时还应考虑可能受影响的园区及周边易感人群。

c）监测因子或指标应包括常规污染因子、特征污染因子、现状超标因子、生态状况指标，以

及特定条件下的人群健康状况指标等。

12.212.212.212.2 环境管理

12.2.1衔接园区环境准入要求，提出园区环境管理目标、重点、对象和指标，并根据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12.2.2加强污染源及风险源监管、优先保护区域管护、污染物在线监测、环保及节能设施建

设、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体系建设、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数字化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措施和建

议。

12.2.3完善园区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建议。

13.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参照执行 HJ 130，不涉及跨省（区、市）界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园区

不需开展会商。

14.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基本要求、内容参照执行 HJ130，评价结论应明确以下内容：

a）园区污染治理、风险防控、环境管理状况，重要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现

状和变化趋势，规划实施的资源、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b）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范围及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区域资源、环境对规划

实施的承载状态，规划实施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c）规划的协调性分析结论，产业园区环境准入主要要求，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结论，产业

发展结构及规模、用地布局、功能分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等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d）园区循环化发展对策、环境风险防范对策、环境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生态建设与保护方

案等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e) 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环评要求。

f）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与环境管理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g）公众意见、会商意见的回复和采纳情况。

1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参照执行 HJ 130要求，并可根据园区实际，对报告书章节设置、主要内容及图件进行适当增

减。


